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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文水县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改造经费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文水县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改造经费补助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月21日



 文水县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改造经费补助
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我县食品生产小作坊（以下简称“小作坊”）加工行为，提升小作坊生产条件，助力小作坊转型升级，保障食品安全。结合《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进行综合治理的通知》(晋市监函〔2021〕160号)精神,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豆腐制品小作坊改造提升工作，并制定本改造经费补助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为契机，结合我县小作坊行业现状，按照“提升规范一批、打击取缔一批”的要求，促进我县的传统豆腐制品加工食品小作坊规范有序发展。作为鼓励提升规范的措施,对在2022年1月至2022年3月期间,改造的小作坊进行资金补助扶持,以促进全县食品小作坊硬件设施及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切实保障小作坊食品安全。
二、适用范围
本补助方案适用于2022年1月至2022年3月期间经新建或改造,取得《食品小作坊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豆腐制品小作坊。补助资金用于新建、改造小作坊的基础设施、设备投入。
三、改造提升要求
小作坊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具有与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场所，并与有毒、有害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
2.具有与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通风、防腐、防蝇、防鼠、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设施；
3.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4.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
5.经现场核查取得《食品小作坊许可证》。
四、资金补助标准
1.新建或改造以后，经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行政审批局联合验收，现场核查达到必备条件，并取得《食品小作坊许可证》的小作坊，每户一次性补助10000元；
2.新建或改造后未取得《食品小作坊许可证》的不予补助；
3.未在文件规定期限内完成改造并取得《食品小作坊许可证》的不予补助。
五、办理流程
本着“精简、便民”的原则，领取食品小作坊改造补助资金需提交以下材料：
1.《文水县食品小作坊改造补助申请审核表》（见附件）；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食品小作坊许可证复印件；
4.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5.改造后的彩色图片;
6.负责人银行卡复印件。
符合条件的小作坊，准备上述资料，填写《文水县食品小作坊改造补助资金申请审核表》，分别经所在乡镇政府、县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部门审核并盖章后，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留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汇总后统一拨付补助资金。
六、工作要求
1.各乡（镇）人民政府和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强对小作坊改造提升的业务指导，及时解决疑难问题。
2.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针对小作坊业主的宣传、培训、引导工作，做到事前有宣传、有培训，明确告知办理《食品小作坊许可证》的流程、必备条件、核发程序，引导小作坊积极通过改造完成取证工作；做到事中有指导，积极引导小作坊规范建设和规范管理，确保小作坊新建、改造到位；做到事后有审核，补助资金要及时发放，结果要及时公示。

    附件：文水县食品小作坊改造补助资金申请审核表
                       



附件     文水县食品小作坊改造补助资金申请审核表
                                编号：
	名 称
	
	负责人
	

	地 址
	
	联系方式
	

	加工类别	
	

	所在乡镇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行政审批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编号由市场监管局统一填写。

- 2 -


  


